附件2

凤冈县2025年公开选聘城市社区工作者资格复审所需材料清单

资格复审须提供以下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网上打印的《报名表》1份；

2.有效居民身份证（含有效临时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3.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其他资格条件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4.报名时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的须提供所在单位、主管部门及组织人事部门同意报考的书面证明，国有企业正式人员须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单位同意报考的证明。报名时无工作单位，资格复审时已成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的，须提供具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不提供证明或以无业人员身份报考的视为提供虚假信息，查实后取消进入下一环节资格；
5.放宽年龄条件的退役军人需提供退伍证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或同级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核并出具的证明原件（证明材料须载明入伍时间、入伍地点、服役部队、退役时间等内容，须由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6.放宽年龄条件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三支一扶”人员需提供服务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如仍在岗的，须提供服务单位及区（县）引导办（项目办）出具服务满2年的证明（证明材料需载明服务项目、服务单位、起止时间、服务年限、考核结果等情况）及同意报考意见原件；

7.放宽年龄条件的近5年来获得县级及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及以上党委政府工作部门表彰的人员须提供获奖证书或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

